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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 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 号）及《云南省水利厅转

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

主验收文件的通知》（云水保〔2017〕97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云南文产

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在云南

文产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香格

里拉大峡谷巴拉格宗景区巴拉村及泽嘎塘古村落修复改造建设项目

（巴拉村片区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及水

土保持监测单位云南文产香格里拉市巴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水

保方案编制单位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迪庆香格

里拉市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监理单位云南通锦建设工程监理有

限责任公司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云南中扬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代

表共 11 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 

验收会议前，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7 月组织成立了水土保持监测

组，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监测组于 2019 年 9 月完成了本

项目的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2019 年 7 月委托云南中扬水利工

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本项目的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上述报

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。建设单位和各参建单位对水土

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。 

验收组及与会代表实地查看了工程现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

况，查阅了技术资料，听取了各参建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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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。经质询、讨论和认真研究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香格里拉大峡谷巴拉格宗景区巴拉村及泽嘎塘古村落修复改造

建设项目（巴拉村片区）位于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村，距离 214 国

道约 18km，距离香格里拉市区约 65km，项目建设前已有景区沥青混

凝土道路与 G214 线相接，施工中未修建施工便道，交通便利。 

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7.47hm
2，均为永久占地。 

本项目于 2014 年 10 月正式开工，于 2017 年 12 月完工。 

工程完成总投资 5163 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4076 万元（未决算）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

迪庆州水务局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以“迪水发〔2013〕114 号”对

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。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 18.22hm
2，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240.30 万元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2019年 6月建设单位组织成立水土保持监测组承担本项目水土保

持监测工作，监测单位于 2019 年 6 月、7 月对本工程扰动地表情况、

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、措施运行效果等开展现场监测工作，收集工程

资料及监测数据，于 2019 年 9 月编制完成《香格里拉大峡谷巴拉格

宗景区巴拉村及泽嘎塘古村落修复改造建设项目（巴拉村片区）水土

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通过监测工作，监测组将现场存在的水土流失

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反映、沟通以便于整改，确保了本项目按照水土

保持方案的要求落实各项防护措施。工程水土流失防治 6 项目指标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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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了方案拟定的目标。 

（四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
2019年 7月建设单位委托云南中扬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

《香格里拉大峡谷巴拉格宗景区巴拉村及泽嘎塘古村落修复改造建

设项目（巴拉村片区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，通过查阅项目施工

总结报告、监测总结报告、监理总结报告等资料，验收报告主要结论

如下： 

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8.22hm
2，其中项目建设区

17.47hm
2，直接影响区 0.75hm

2。 

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

治措施，实施了排水沟、挡墙、沉砂池、土地整治、蓄水池、绿化及

临时防护等措施。完成工程措施为：构建筑物区浆砌石排水沟 580m，

浆砌石挡墙 160m；道路及硬化区浆砌石排水沟 230m，浆砌石挡墙

135m，沉砂池 1 口；景观绿化区土地整治 8.72hm
2，种植区蓄水池 2

口；完成植物措施为：景观绿化区绿化面积 8.72hm
2；完成临时措施

为：构建筑物区临时排水沟 230m、彩条布临时覆盖 1900m
2；道路及

硬化区临时排水沟 190m，临时沉砂池 1 口，编织土袋临时拦挡 65m，

彩条布临时覆盖 260m
2；景观绿化区无纺布临时覆盖 30000m

2。 

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287.22 万元，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24.67 万元，

植物措施投资 218.00 万元，临时措施投资 20.41 万元，独立费用投资

18.00 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6.14 万元。 

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合理，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，六项








